




物主在博物馆提供的保存凭证上签字确认无误后取回。

二、接受社会机构或个人捐赠收藏品的程序

1、 由捐赠方提交意向捐赠品 清单，内容包括捐赠品的

名称、年代、数量、尺寸重量、质地、完残情况、作者、来

源说明等，并附来源合法证明材料(同有偿征集文物所述)。

意向捐赠品 交付给博物馆暂时保存，博物馆出具 《意向出让

捐赠品暂时保存单》。

2、 由征集工作小组筛选甄别、组织专家鉴定，相关要

求参考有偿征集文物操作规范。

3、 征集意见提交征集委员会讨论，确定征集入藏对象，

报馆支委会审批同意。

4、 由征集工作小组与确定征集藏品的捐赠方协商沟通，

签订《捐赠协议书 》, 博物馆颁发捐赠证书。博物馆接受捐

赠应以精神鼓励为主，如确有必要，经馆支委会同意后可给

予适当物质奖励，奖励金额不超过专家估价的30%。

5、 捐赠文物登记入账、建档备案(与有偿征集文物操

作规范相同)。


